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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7年10月3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

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

中國恒大集團（「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7年 10月 3日舉行的本公司股

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上，日期為 2017年 9月 15日的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內所載的擬

提呈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以按股數投票表決的方式正式通過。有關於股東特別大會提呈

的決議案按股數投票表決的結果如下：

決議案
票數 (%)

總票數
贊成 反對

批准更新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之計劃授權限額

（定義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10,442,326,350
(97.361607%)

282,975,572
(2.638393%)

10,725,301,922

由於超過50%票數表決贊成決議案，決議案已獲正式通過為本公司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的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獲委任為股東特別大會的點票

監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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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股東特別大會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為 13,135,013,900股。賦予股東權利出席股東特別大

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決議案的股份總數為 13,135,013,900股。概無股東有權出席股東

特別大會但僅可於會上表決反對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中國恒大集團

主席

許家印

香港，2017年10月3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許家印先生、夏海鈞先生、何妙玲女士、潘大榮先生、黃賢貴先生及史俊平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承炎先生、何琦先生及謝紅希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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